
 
產品訂購單 

經 銷 商 姓 名  經 銷 商 編 號  
收 貨 人 姓 名  訂 購 日 期 年   月   日 業績月份 月 

收 貨 人 地 址 
□同經銷商會員通訊地址 

收貨人電話  

訂 貨 方 式 □現場訂貨 □電話訂貨 □傳真訂貨 □換單訂貨(換單資格參照注意事項) 

提 貨 方 式 □自取     □貨運     □新竹貨運（此選項由營業處人員勾選）       
 

付 款 方 式 □現金     □匯款     □信用卡   □貨到付款  
採傳真訂貨信用卡付款方式請填寫本欄資料（持卡人簽名後即表示同意以本欄填寫之信用卡資料支付刷卡總金額） 

持卡人簽名 (須與信用卡簽名相同) 身 份 證 字 號           

信 用 卡 別 □VISA   □MASTER   □JCB          卡片背面末三碼 □ □ □   
信 用 卡 號 －       －       － 信用卡有效期限 (月/年)       / 20  
持卡人電話  刷 卡 總 金 額  

商 店 代 號 822-1401605526 授權日期  (營業處填寫) 授 權 碼 (營業處填寫) 

 
賜多利系列 go JOIN 系列 

產品編號 品名 單位 數量 經銷價 小計 產品編號 品名 單位 數量 經銷價 小計 

LF–168 奶粉(84 包) 箱  11,200  LF–271 晶亮 瓶  1,680  

LF–170 奶粉(28 包) 盒  3,900  LF–530 可久利 箱  7,350  

LF–255 菁華 盒  4,300  LF–531 可久利 盒  3,800  

LF–263 菁華穩妥配方 盒  4,600  LF–808 愛賜菲夢 瓶  1,980  

LF–290 靚奶粉(56 包) 箱  6,000  活力系列 

LF–291 靚奶粉(28 包) 盒  3,300  產品編號 品名 單位 數量 經銷價 小計 

LF–333 新固得寧挺 瓶  1,200  LF–278 多元鐵錠 盒  990  

日常用品系列 LF - 280 優攝立 瓶  2,200  

產品編號 品名 單位 數量 經銷價 小計 LF - 285 優酵菌 盒  2,200  

LF–618 WPC 牙膏 組  1,050  LF–353 全佳營養補給飲品 盒  1,980  

LF–975 淨薏水亮潤澤洗髮乳 瓶  800  LF–355 連法酵母 NMN
+
 盒  1,980  

      其他 

      產品編號 品名 單位 數量 經銷價 小計 

      01–01 SK-947 創業資料 套  1,000  

備註 合計 
    
訂貨人簽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為保障您的權益，此處務必簽名，代辦者請簽代辦者姓名) 

※未經他人同意而代為訂貨者，除有逃漏稅之嫌及該私文書無效外，行為人應負刑法偽造文書罪責。 

連法公司人員填寫 

訂 單 編 號  

經辦人簽章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F–03–112A 

連法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 

北區–桃園營業處   

電話：(03)333-1256 傳真：(03)333-2737  

中區–台中營業處   

電話：(04)2375-2129 傳真：(04)2375-2138 

 

南區–台南營業處  

電話：(06)336-1889 傳真：(06)336-2058 

南區–高雄營業處  

電話：(07)330-0705 傳真：(07)330-0695 

(付款方式為匯款者請撥至營業處詢問) 

注意事項： 

1、 選擇宅配到府，一次訂貨金額未滿 NT$3,000(含稅)，則須另加 NT$150 之服務手續費。 

2、 若發現有瑕疵品，請於 30 天內至訂購地點更換，逾期概不受理，貨品須存放於陰涼通風處，請勿置放於潮溼場所。 

3、 產品採寄送方式收貨，若有包裝損壞﹑產品短少時，請於收貨簽收日起 3 日內通知連法公司。 

4、 換單資格限制：伯爵以上才能申請換單作業，一張發票不得拆開報業績。 

5、 換單期限：當月要完成換單報業績作業，逾時訂單自動以原訂單之經銷商編號計算業績。 

6、 換單作業不能開立三聯式發票：公司行號若要辦理換單作業只能開立二聯式發票，轉換 PV 額時只能以個人經銷商轉換業績。114.10 

貨運寄送產品，原則上出貨日起

3 個工作天內送達，偏遠及離島

地區配送約 3~7 個工作天，部份

特殊情況不適用上述原則。 

 


